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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實施對象生化暨分子醫學科學系學生(含大學生、碩士生及博士生)。 

二、活動項目:國內學術研討會或相關活動。 

三、補助說明: 

為鼓勵學生參加國內正式學術活動，由系上協助支付交通費及報名費。如有

計畫之教師，由教師計畫支付，沒有計畫之教師，由系上管理費支付，每位

學生以一次為限。 

四、補助對象:發表口頭報告或壁報論文之第一作者(請檢附文件証明)。 

五、補助範圍:依學校規定(請檢附報名費收據)。 

六、本辦法由系務會議通過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        


